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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市严氏光导玻璃厂“生产厂房及相关配套设施项目”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2018 年 8 月 30 日，常州市严氏光导玻璃厂（以下简称“严氏光导玻璃厂”）组织南

京万全检测技术有限公司（验收监测单位）和三位专家组成验收组，召开“生产厂房及

相关配套设施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会。验收组听取了项目建设情况、验收监测报告

的汇报，查阅了环评报告、审批意见、验收监测报告及竣工验收等相关材料，现场核

查了项目生产情况、各类污染治理设施建设及运行情况，对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

护验收暂行办法》及其他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竣工验收的相关规定，形成验收意见如下： 

一、工程建设基本概况 

㈠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严氏光导玻璃厂在新北区孟河镇小河环镇北路九龙段，投资 2500 万元，实施“生

产厂房及相关配套设施项目”。 

㈡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1999 年 12 月，严氏光导玻璃厂申报了《40 万个/年摩托车、汽车玻璃镜片项目环

境影响报告表》，并于 1999 年 12 月 24 日取得了武进市环境保护局的批复。 

因企业发展需要，严氏光导玻璃厂于 2007 年在原厂内扩建生产厂房及相关配套设

施，新增 1 条车灯透镜生产线，年产车灯透镜 20 万只，该项目于 2010 年补办环保手

续。2010 年 1 月，严氏光导玻璃厂委托南京工业大学环境工程研究所编制了《生产厂

房及相关配套设施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并于 2010 年 5 月 5 日取得了常州市新北区

环境保护局的批复（常新环管 2010（090）号）。 

㈢投资情况 

该项目总投资 2500 万元，其中环保投资约 50 万元。 

㈣验收范围 

本次验收范围为“生产厂房及相关配套设施项目”整体验收，验收产品及产能为：

40 万只/年摩托车、汽车玻璃镜片以及 20 万只/年车灯透镜。 

二、工程变动情况 

对照《江苏省环境保护厅关于加强建设项目重大变动环评管理的通知》（苏环办

[2015]256 号）中“其他工业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生产厂房及相关配套设施项

目”在实际实施过程中，与原环评对比，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均未发生变化，

生产工艺及设备发生变动，其中生产工艺流程取消了原环评中的燃煤玻璃溶解炉，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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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电加热炉替代，增加了瓶装液化石油气燃烧模具加热工序，增加玻璃棒切割工序，

增加 5 台玻璃切割机，但未导致新增污染因子或污染物排放量增加，不属于重大变动，

与环评相比，项目实际建成后对周围环境大气环境影响减小。 

针对上述变化，企业编制了《建设项目变动环境影响分析》。 

三、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㈠废水 

本项目冷却水循环使用，只添加、不排放，打磨和清洗废水经车间内水槽沉淀处

理后回用；员工日常生活污水目前经化粪池预处理后拖运至常州西源污水处理有限公

司集中处理，远期待接管条件成熟时接入市政污水管网进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对周

围地表水无直接影响。 

项目生活污水中主要污染物：COD、SS、氨氮、总磷。 

㈡废气 

项目生产过程中工艺废气的环境保护设施主要为： 

⑴混料过程在密闭的车间内进行，混料过程产生的颗粒物大部分在车间范围内沉

降，少部分车间内无组织排放。 

⑵模具加热工序使用燃烧瓶装液化石油气进行，液化石油气燃烧过程产生的少量

SO2、NOX 和烟尘废气车间内无组织排放。 

㈢噪声 

噪声源主要为液压成型机、打磨机、抛光机、风机和小型空压机等机械设备运营

噪声，针对不同类别的噪声，通过选用功率合适、质量好、低噪声、低振动的设备，

合理布局，采用隔声、减振等不同措施，降低噪声对环境的影响，实现厂界噪声达标。 

㈣固体废物 

本项目无危险废物产生；生活垃圾由环卫部门进行清运。 

一般工业固废为废包装袋、玻璃边角料、打磨废渣等，其中废包装袋、部分玻璃

边角料和打磨废渣外卖综合利用，部分玻璃边角料厂内重新回用于生产。 

实际建成后，厂内设有一般固废堆场 1 处，位于厂区东北角，约 100 平方，满足

防雨、防风、防晒等要求。 

㈤其他环境保护措施 

严氏光导玻璃厂雨水排放口、固废堆场等均按照《江苏省排污口设置及规范化整

治管理办法》（苏环控[1997]122 号）的要求规范化设置环保标识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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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效果 

南京万全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出具的《常州市严氏光导玻璃厂生产厂房及相关配套

设施项目验收检测报告》（NVTT-2018-Y0470）检测结果表明： 

㈠废水 

项目生活污水中的污染物 pH、化学需氧量、氨氮、总磷、悬浮物等指标均符合《污

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GB/T 31962-2015）中表 1 中 B 级标准，且排放总量满

足批复要求。 

㈡废气 

厂界下风向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总悬浮颗粒物无组织废气检测数据全部达标。 

㈢厂界噪声 

厂界噪声检测数据全部达标。 

㈣固体废物 

项目无危险废物产生，一般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100%。 

㈤污染物排放总量 

根据检测报告总量核算结果，项目建成后全厂污染物排放总量满足审批部门批复的

总量控制指标。 

表1   项目污染物总量核算结果 

类型 污染物 
环评/批复核定量

（吨/年） 
实际排放量（吨/年） 

是否符合环评/

批复要求 

废水量（农田灌溉量） 430 290 

化学需氧量 0.172 0.110 

悬浮物 0.129 0.058 

氨氮 0.011 0.0096 

废水
① 

总磷 0.002 0.0014 

二氧化硫 2.4 0.006 

烟尘 1.0 0.0003 废气
② 

氮氧化物 - 0.0008 

固体废物 全部综合利用或安全处置 

符合 

*注：①废水实际排放量以企业提供的生活用自来水用量为基准。 

②废气实际排放量为变动环境影响分析中厂内燃烧液化石油气无组织废气的计算排放量。

 

 






